祁门县公安局2023年度整体支出部门
评价报告
一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
（一）2023年度总体目标

1.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公安工作方针、政策，部署全县公安工作，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。
2. 掌握信息，分析、研究、预测敌、社情和治安动态，制定相应的对策；统一指挥和协调处理全县重大行动、重大案件、突发性事件和重大治安、灾害事故；主管全县公安通讯机要工作和计算机网络安全监察。
3.揭露、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，加强隐蔽战线斗争；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敌对势力渗透活动的控制和调查；做好出入境和外国人事务管理工作。
4.侦破各类刑事案件，查处各类治安案件；加强刑侦基础、刑侦科技和技术侦察工作；加强治安管理，落实治安联防巡逻工作，严密社会面控制；维护全县社会治安秩序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。
 5.负责全县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等内部单位、居民生活区的安全保卫工作，特别是要害部位和重点工程的安全防范工作；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指导全县各单位内保组织、经济民警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；组织实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的安全警卫工作。
6.加强对户籍、居民身份证、枪支弹药、爆炸危险物品的管理；加强对公共复杂场所、文化娱乐场所、特种行业、出租房屋的管理；搞好安全小区、治保会等基层基础工作。
7.管理全县道路交通，维护交通秩序，查处各类交通事故。
8.加强公安法制建设，指导、检查、督促全局的执法活动，查处本系统内的各类违法、违纪案件。
9.抓好公安民警的教育训练和公安宣传报道工作；做好公安人事调配、福利待遇、群团、离退休人员管理等工作。
10.规划实施全县公安装备和后勤保障的现代化建设，组织公安科技工作，搞好公安行政经费的管理。
11.做好对保安人员的管理和使用。
12.组织实施消防工作，依法进行消防监督。
13.负责对行政拘留人员和看守所关押人员的看管、教育工作。
14.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在各个时期部署的各项任务。 

（二）主要任务完成情况
1.工作方面：健全维稳防控机制，确保政治大局稳定，全力推进平安祁门建设，强化严打整治措施，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推进公共安全监管，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
2.防控体系建设方面：深化基础信息化建设，进一步推进雪亮工程、校园前哨系统一、二期建设，有效防范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严重影响校园安全、公共安全风险隐患，全面提升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等重点部位安全防护能力.

3.公安改革方面：以“放管服”改革为载体，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加强推进公安改革，全面释放改革“红利”。让改革成果更多惠及民生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安全感。
4.队伍建设方面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坚持政治建警、从严治警，坚决“两个维护”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认真践行“四句话、十六字”要求，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，不断提升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和形象。加强公安队伍装备建设，提高民警信息化应用技能，提升公安机关的实战能力和公安机关快速反应能力，努力打造忠诚担当创新奉献的祁门公安队伍。
（三）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
根据2023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要求，我局对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自评，实行先有预算后有执行的支出体系，在支出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从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自评。
二、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
（一）部门总体预算和执行情况

2022年年初预算总收入（含交警）7877.81万元，决算总收入（含交警）9654.67万元，总支出（含交警）9654.67万元，超出年初预算的原因是年初预算不包含转移支付1124万元，及年中经费追加，追加经费用于保障人员经费、业务（办案）费、装备费、雪亮工程、监管经费、援疆干部经费、武警经费等支出，达到预期资金使用效果。 

（二）项目支出构成情况

2023年度预算项目18个，预算总金额2469.36万元。
其中：县局本级11个，预算金额2198.45万元。

1.雪亮工程项目，预算金额300万元，用于移动、电信公司前端建设费用、前哨、电费，移动链路费，电信机房租赁及设备链路费用。

2. 监管经费项目，预算金额59万元，用于保障看守所在押人员监管经费和王玉生医疗费支出。

3.看守所2023年6-12月追加经费，预算金额10.5万元，用于追加支付市看守所6-12月统一羁押经费差额。

4.技术服务费项目，预算金额100万元，用于支付打击违法犯罪及相关产业链工作技术服务费。

5.公安专项补助项目，预算金额2万元，用于支付何家祥公安机关抚恤金和戴宇峰2021年度公安机关二等功奖励金。
6.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项目，年初预下达金额1070万元，年中下达金额54万元，用于保障2023年全县公安机关办案（业务）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，重点保障反恐、禁毒、政治安全保卫、教育训练、打击犯罪，社会治安防控、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、扫黑除恶等工作经费。
7.校园安全网——前哨系统建设项目，年初预算15.168万元，用于前哨系统一期和二期2023年项目分摊资金。 
8.转业士官经费和基层党组织党建经费项目，预算金额15.94万元，用于保障5名转业士官经费和基层党组织党建经费支出。
9.加值班补贴和值勤岗位津贴项目，预算金额501.84万元，用于发放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和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加贴。
10.平安城市监控升级改造前期支出项目，预算金额20万元，用于2012年起先后两期建设的“平安城市”监控原后端平台按照“雪亮工程”模式扩容前期一次性建设费，因该项目涉及全县视频监控布点，项目部门多次对项目方案进行调研优化，导致项目延期，2023年未能及时完成全年绩效目标。

祁门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7个，预算金额270.91万元。
1.交通设施标识等维护费项目，预算金额20.27万元，用于交通设施标识等维护费，包括交通标志、标牌、标线等增加及维修，水马、护栏等更新增加及维修。

2.驾考业务费项目，预算金额80万元，用于车管所驾考业务经费支出。

3.加值班费和津补贴项目，预算金额32.64万元，用于发放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和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加贴。

4.路口信号灯改造更新项目，预算金额60万元，用于路口信号灯新增及维修维护改造。
5.道路交通管理费项目，预算金额30万元，用于道路管理费。
6.事故鉴定费项目，预算金额28万元，用于事故各类鉴定费，如血液鉴定、尸体鉴定、车辆鉴定费等。
7.拖车费项目，预算金额20万元，用于事故及路面违法违规拖车费。

三、项目自评结果及分析 
2023年度我局对15个项目开展了自评工作，其中12个项目自评得分九十分以上，达到项目建设预期效果。 
四、绩效自评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 
祁门县公安局积极组织开展了2023年项目支出单位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工作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95.52分。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
1.虽能够认真对待绩效自评工作，但工作人员对绩效自评工作认识不足，自评工作质量不高；
2.项目支出绩效工作中，事前预算评估不足，部分项目预算、执行数存在较大偏差；
3.项目支出事中监督不足，未能按时完成项目预算执行。

（二）整改措施
我局将进一步增强全局绩效自评工作责任意识，把绩效自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日常工作，建立健全绩效自评制度，积极组织业务学习培训，通过不断学习，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能力和预算编制业务能力。确保部分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达到预期效果，确保绩效自评工作切实、有效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附：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汇总表
祁门县公安局
2024年4月8日
附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汇总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预算执行率
	自评得分
	是否有较大偏差

	1
	雪亮工程
	300000
	2982423.64
	99.41%
	95.94
	否

	2
	看守所2023年6-12月追加经费
	105000
	105000
	100
	100
	否

	3
	技术服务费
	1000000
	1000000
	100%
	100
	否

	4
	公安专项补助
	20000
	20000
	100%
	100
	否

	5
	中央转移支付资金
	10700000
	8608559.35
	97%
	97
	否

	6
	中央转移支付资金
	540000
	540000
	100%
	100
	否

	7
	监管经费
	590000
	590000
	100%
	100
	否

	8
	转业士官经费和基层党组织党建经费
	159400
	159400
	100%
	100
	否

	9
	加值班补贴和值勤岗位津贴
	5018400
	3860446.7
	76.93%
	87.69
	否

	10
	“校园安全网·前哨”系统建设
	151680
	151680
	100%
	92.6
	否

	11
	事故鉴定费
	280000
	225820.92
	80.65%
	84.07
	否

	12
	路口信号灯改造更新
	600000
	500878.57
	83.48%
	85.35
	否

	13
	拖车费
	200000
	200000
	100
	98
	否

	14
	加值班费和津补贴
	326400
	326400
	100
	100
	否

	15
	
道路交通管理费
	300000
	300000
	100%
	100
	否


